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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單元：錯誤

[bookmark: _Toc430697624]壹、條文
	88條
	意思表示之內容有錯誤，或表意人若知其事情即不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將其意思表示撤銷之。但以其錯誤或不知事情，非由表意人自己之過失者為限。
當事人之資格或物之性質，若交易上認為重要者，其錯誤，視為意思表示內容之錯誤。


	89條
	意思表示，因傳達人或傳達機關傳達不實者，得比照前條之規定撤銷之。

	90 條
	前二條之撤銷權，自意思表示後，經過一年而消滅。


	91條
	依第八十八條及第八十九條之規定撤銷意思表示時，表意人對於信其意思表示為有效而受損害之相對人或第三人，應負賠償責任。但其撤銷之原因，受害人明知或可得而知者，不在此限。



[bookmark: _Toc430697625]貳、錯誤概念與分類
    一、什麼是「意思表示之錯誤」？
    意思表示錯誤，指表意人表示上的意思和內心的意思不一致，但他並未發現此不一致，而做出意思表示。

    二、判斷「錯誤」之前須確認的前提
    我們要先確認沒有下列（一）和（二）之狀況，才可以進入到「錯誤」要件和效果的判斷。也就是說表意人一定要先做出有效的意思表示，而且要和其相對人有「初步的」意思表示合致，我們接下來才會進入錯誤的判斷。

（一）不存在有效的「意思表示」
    又可以細分出以下兩種情形：
    1. 表意人無法做出有效意思表示
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而無法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參：第14條、第15條、第76條）。

    2. 無意思表示
如夢遊伸懶腰，計程車司機以為行為人舉手招計程車而停靠。

（二）雙方意思表示根本完全合致／根本完全不合致
  以解釋確定意思表示之內容：雙方意思表示是否合致？合致的內容為何？其實都需要以「解釋」（探求真意）來決定，例如，經過推敲買賣雙方簽約之前的對話內容後發現
    1. 雙方意思表示根本完全合致
①雙方都對買賣「甲地」，也實際上去甲地看過環境，只是雙方都以為甲地的地名叫做「乙地」，所以在契約書上都寫「乙地之買賣」。②雙方都以為 $ 是「台幣」的符號，於買賣契約書記載買賣之價金為「$5000」。③雙方都以為「一坪」等於「一平方公尺」（小學數學沒學好）。此些情形，（法諺稱「錯誤之表示無害真意」）
    2. 雙方意思表示根本完全不合致（俗稱「雞同鴨講」）
例如在台灣我們稱「馬鈴薯」的作物，於中國被稱為「土豆」，今有一中國商人欲購入馬鈴薯300斤，向台灣商人表示欲「購買300斤土豆」，沒想到收到300斤的花生。

    三、「錯誤」之類型
    確認過沒有上述的（一）和（二）之情形後，我們進入對於錯誤的分類判斷，分類的重要性在於，它決定了某錯誤是否是可被撤銷的錯誤。
    請參考第88條：第88條將「可撤銷」的錯誤分為三類，①意思表示內容之錯誤，②表示行為之錯誤，③交易上重要的當事人之資格、交易上重要的物之性質之錯誤（視為和①相同之錯誤類型），請參考條文，找出①、②、③分別寫在條文哪部分？

    以下，分別詳述 ①、②、③： 
（一）意思表示內容錯誤（①）
    指表意人對於自己的表示之意義和內容之理解，和實際上該表示之意義和內容有差距之情形，通常又可以分為以下幾個類型：

    1. 標的物／當事人同一性之錯誤
例子1：債權人丙聲請拍賣債務人乙之土地，因丙指封土地錯誤，致拍定人甲誤認為香蕉園之土地為查封之土地，拍定後才發現錯誤[footnoteRef:1]。 [1:  最高法院95年台上字第2409號判決（本例法院認為是「物之性質視為意思表示之內容之錯誤」，但陳，318頁將之歸類為「標的物同一性錯誤」。）【參考判決】] 

    例子2：買受人甲不知A地已被政府調降公告地價為原本地價之十分之一，以調降前的價格向出賣人乙購買土地，也就是買貴10倍[footnoteRef:2]。 [2:  最高法院83年台上第2960號判決（法院僅指出本例是「意思表示內容之錯誤」。陳，318頁進一步將之歸類成「標的物同一性錯誤」。不過，授課教師覺得這個例子，比較像是「被視為內容錯誤之動機錯誤」）。] 

    例子3：乙女經人說媒，欲與「衣錦還鄉之好青年丙男（結婚前僅看過對方照片）」結婚，婚禮前天丙男失散多年之雙胞胎哥哥甲男回到家鄉，甲男感動地以為家人沒有忘記他這個兒子，還有幫他到處說媒，且對乙女一見鍾情，於是同乙女去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登記。
    
    2. 表示之意義之錯誤
    例子4：小學數學沒學好的買受人甲一直以為1坪=4平方公尺，實際上1坪=3.3058平方公尺，所以甲看了乙出價覺得很便宜，與乙訂定買賣契約。

    3. 法律行為性質之錯誤
    例子5：甲男到乙男家作客，看到限量跑車一台愛不釋手，乙男謂「你那麼喜歡，不然讓給你好了？」，甲男以為乙男欲贈送而說「好」，但乙男意思其實是要賣給他。
    例子6：甲女到親戚阿姨乙家，乙家有空客房一間，乙表示「這間可以給你住」，甲以為可以免費住（使用借貸）而搬進去，殊不知乙月底跑來收租。

	比較：不知法律內容之錯誤──
   一般來說，「不知法律是這樣規定的…」這個錯誤，僅為下列第（三之二）的「單純動機錯誤」。
a. 甲發現中正大學附近土地都很便宜，也知道此處土地地目都是「農地」，但他不知道其實法律上有規定「農地」不可以建設房屋，甲買下一堆鳳梨田，想蓋豪華渡假村。
b. 甲被親戚乙拜託當保證人，但他不知道「保證人」有什麼法律上權利義務，仍答應並簽保證契約乙後來債務不履行，乙之債權人丙要求甲承擔損害賠償責任。



（二）表示行為錯誤（②）
    講錯、寫錯、電腦鍵按錯，造成表示出的意思和心中的意思相異[footnoteRef:3]。 [3:  表示行為錯誤之定義，請參考台灣高等法院 101 年上字第 339 號民事判決【參考判決】、台灣高等法院 92 年上易字第 934 號民事判決【參考判決】] 


    1. 投標實務上的表示行為錯誤
甲欲標賣廢銅鐵，乙於投標時心中意思為「總價642萬元」但誤寫成「每公噸642萬元」，瞬間比其他廠商之標價高出9億多元[footnoteRef:4]。 [4:  最高法院83年台上字第133號判決：本案法院認為誤寫之人有重大過失，不得撤銷契約。] 


    2. 網路標價錯誤-國內外重要案例類型：拍賣網站標價錯誤
    例子1：公司甲欲於網路廣告出售194,990元之Panasonic電漿電視，但標價錯誤成19,499元（俗稱「少寫一個零」），引起消費者瘋狂下單，乙為消費者之一 [footnoteRef:5]。 [5:  台北地方法院94年消簡上字第7號判決：法院認為甲誤記確有抽象輕過失，但仍允許甲撤銷。特別指出如果甲無法撤銷，將會有高達損失6千1百萬元。] 

    若社會上相同經驗智識、處於相同之狀況的消費者，都可判斷網頁上之價格為誤記，我們可推論乙對該表示無正當信賴；又如果乙看到價格後見獵心喜，訂購很多台想狠撈一筆，依誠信原則觀之，亦不應保護乙；且若乙在訂購電視後，並沒有特別為契約履行為其它支出，可認為撤銷對乙不產生損害。

比較下列例子：

    例子2：公司甲欲於網路廣告出售194,990元之電漿電視，但標價錯誤成149,990元，並於廣告圖寫上「不敢置信的價格！下殺超低價！」，引起消費者瘋狂下單。乙為消費者之一，興高采烈的下單一台電視並刷卡付款，還為了運送電視到家中租用貨車一台、簽約第四台並裝設電視線、重新粉刷整理欲裝設電視之牆面。
    Q請問，例子1和例子2有哪些不同的地方？如果要只能賦予一個人撤銷權，你會想保護例子1中的乙還是例子2中的乙？ 

    3. 誤匯
    匯款人甲以電子轉帳進行撥款時，無意將滑鼠誤點到另一公司，因此誤匯款項入乙公司[footnoteRef:6]&[footnoteRef:7]。 [6:  高等法院台南分院 96 年上字第 57 號民事判決：法院認為使用電腦網路有其便利性與快速性，但更難避免錯誤之發生。行為人於數字之鍵入、滑鼠游標之移列，縱僅屬細微之失誤，亦均有可能導致千差萬別之結果，是以此等電腦鍵入作業之疏失（例如：錯按「enter」鍵，導致原本無意傳送之文件不慎傳送出去，或誤多輸入一個0，導致金額錯誤等均是），實係在所難免，認為表意人不因此有具體之輕過失或重大過失。]  [7:  誤匯之例，亦可參照：最高法院 94 年台上字第 52 號民事判決。另，兩則判決都指出，錯誤撤銷後，撥款行為自始、當然、確定無效，匯款人得依不當得利請求返還金錢。] 


（三之一）被視為內容錯誤之動機錯誤（③）
    這種錯誤本質上是一種「動機錯誤」[footnoteRef:8]，動機錯誤 原則上不得撤銷（見下述（三之二），但根據第88條第2項，如果它是有關「當事人之資格」或「物之性質之錯誤」，而且是「交易上重要者」，就可以撤銷，我們來看看下列的例子： [8:  參考最高法院99年台上字第678號判決【參考判決】] 


例子1（當事人資格之錯誤）：甲1、甲2和甲3為乙之旁系親屬，乙無直系親屬和配偶，乙死亡後，甲1、甲2和甲3簽訂協議書，記載「擁有合法繼承權之人甲1、甲2及甲3，就被繼承人乙的房屋及金鐲子同意達成分割協議」，但事後發現只有甲1有繼承權[footnoteRef:9]。 [9:  最高法院 101 年台上字第 267 號民事判決【參考判決】] 


例子2（物之性質之錯誤）：甲以為是某畫作是宋徽宗的真跡而自乙購入。

例子3（物之性質之錯誤──法律狀態存否之錯誤）：甲向乙購買A地，A地明明不得供建築使用，但土地登記簿謄本之地目卻誤登記為「建」，且實際觀察A地周圍，也遍地蓋有建築物，甲乙就A地之交易亦依照一般建地之行情價成交[footnoteRef:10]。 [10:  最高法院82年台上字第215判決【參考判決】] 


（三之二）單純的動機錯誤
    與「被視為內容錯誤之動機錯誤」相反，「單純的動機錯誤」根據法條和學說，不得撤銷。

例子1：甲以為自己兒子快要結婚所以向乙購置不動產欲作為兒子的新房，實際上是兒子剛被甩了。

（四）傳達錯誤（第89條）（④）
    除此之外，第89條規定了第四種「可撤銷」的錯誤類型──傳達錯誤。
    表意人使用使者傳達訊息，使者傳達錯誤訊息，我國將之獨立規定於第89條。
    例如，表意人甲欲買A機器，其傳達人丙卻誤向出賣人乙表示欲買B機器，甲可依第89條撤銷B機器的買賣契約。

    四、「錯誤撤銷」之效果
（一）表意人「無過失」要件
    1. 原則：具體輕過失
此外，我國第88條但書將撤銷權限制於「其錯誤或不知事情，非由表意人自己之過失者為限」。
    對於「過失」的解釋，有抽象輕過失和具體輕過失之不同見解，前者指「客觀上表意人未盡善良管理人的注意義務」，後者指「依主觀上未盡與其處理自己事務的注意義務」，我國實務採取後者[footnoteRef:11]。 [11:  最高法院99年台上字第678號判決【參考判決】] 

    錯誤撤銷制度本來就是處理表意人「以為」某件事是正確的案例，此種「以為」基本上就是因為表意人基於自己的情事、經驗和需求作判斷才產生的，我國實務的見解，應可肯定。

	補充：
「錯誤存在」之證明責任？
「表意人之過失」之證明責任？



    2. 個案判斷
    不過話說回來，「具體輕過失」這個概念還是相當抽象，它在每個個案中具體指何種過失，仍須我們進一步討論。

（二）撤銷權之行使與效果
    1. 除斥期間
    特別注意撤銷權行使之除斥期間，為意思表示一年以內（90條）。

    2. 相對方願意履行
    若表意人甲陷於錯誤，以為契約條件為A，實際上契約條件為B，但相對方乙也願意讓步，依B條件履行，此時學說有認為A依照誠信原則，甲不得再主張撤銷契約[footnoteRef:12]。 [12:  陳，331頁。] 


    3. 撤銷後表意人之損害賠償責任
    表意人撤銷意思表示後，會讓意思表示溯及既往消滅，若契約本身被撤銷，則應該互相返還價金、標的物；若只是物權行為被撤銷（如甲乙就A地成立買賣契約，但因錯誤而移轉B地，甲以錯誤為由撤銷B地移轉之意思表示），乙負將B地移轉回甲之義務。
    此外，第91條規定因錯誤撤銷意思表示時，表意人對於相對人或第三人需負損害賠償義務。無過失的相對人和第三人才可請求損害賠償，而表意人則無論其是否有過失，皆須賠償。賠償的範圍，學說認為為「信賴利益」。
    → 何謂信賴利益？哪些項目屬於信賴利益之賠償？

    五、有關「錯誤撤銷」的各論爭點
（一）和解契約和錯誤
    第738條對於以錯誤為由撤銷和解有特殊規定：
	738 條
	和解不得以錯誤為理由撤銷之。但有左列事項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和解所依據之文件，事後發見為偽造或變造，而和解當事人若知其為偽造或變造，即不為和解者。
二、和解事件，經法院確定判決，而為當事人雙方或一方於和解當時所不知者。
三、當事人之一方，對於他方當事人之資格或對於重要之爭點有錯誤，為和解者。



    當事人之資格錯誤指何種情形？實務上很少發生，甚至於定作人甲誤認乙為修繕工程承包商，而與乙就給付工程款成立訴訟上和解，後來發現乙根本非承包商之例子，最高法院也認為「所謂對於他方當事人之資格有錯誤，係指對於和解相對人之年齡、性別、學經歷、職業、專長、才能、資力等有所誤認之動機錯誤而言。 上開訴訟事件，乙為原告，甲為被告，兩造為訴訟當事人，成立訴訟上和解自無當事人之資格有錯誤之情形。」[footnoteRef:13]然而，學說對此見解有批評，學說認為如果誤信對方為債權人，就債權之數額和清償成立和解，實際上對方根本非債權人者，應得撤銷[footnoteRef:14]。 [13:  最高法院 85 年台上字第 2091 號民事判決。]  [14:  陳，329頁。史，債法各論，824頁，1981。林誠二，民法債編各論（下），260頁，2002。] 

    另外，學說也認為，例如甲開車撞到乙就一時之骨折賠償之損害，事後發現為永久殘廢必須進行截肢者，乙得以錯誤撤銷和解[footnoteRef:15]，因為這時候存在重要之爭點錯誤。另有學說指出，作為和解前提的雙方所不爭執之情事，若發生錯誤時候，仍得撤銷之[footnoteRef:16][footnoteRef:17]。 [15:  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 107 年上易字第 427 號民事判決：甲出車禍，和乙保險公司調解賠償金額，成立和解以後才發現頸椎有破裂。法院認為本案調解之成立，是基於事故對甲造成之損害來判斷，可說甲所受傷勢，攸關其損害之程度、損害額之多寡，屬甲乙進行調解時所考量與討論之事項，客觀上屬重要爭點，甲對於自身傷勢之誤解，已非單純動機錯誤，故可撤銷和解內容。]  [16:  陳自強，和解之錯誤，月旦法學雜誌，第233期，42-70頁，2014。事例如：最高法院 91 年台上字第 1839 號民事判決：甲、乙所有之建築物於火災中燒毀，甲乙不知起火點是否真的在乙處，僅知道乙處堆放大量商品，故可能造成延燒，甲乙為了盡速解決紛爭，於是於責任未明之前，就火災成立和解，由乙賠償甲。事後經調查，起火點為丙所有之建築物。本案中，雙方決定不再追究何處為起火點，由乙賠償甲，可說兩者已對「無論真正責任歸屬為何人，都由乙賠償」有共識，故本案不成立和解之錯誤。]  [17:  ] 


（二）雙方動機錯誤（共同錯誤）
英美法有所謂「共同錯誤（common mistake）」的概念，指雙方當事人皆把錯誤之認知當作締約之基礎，但雙方皆不知各自發生錯誤的情況。
最有名的例子為1903年的Krell v. Henry，當年維多利亞女王剛去世，他的兒子愛德華七世將於6月26日舉行登基儀式和遊行，為了觀賞遊行，許多觀光客於是租了半天面向Pall Mall街道的公寓，想借用公寓一睹新國王風采。沒想到6月24日愛德華七世生重病，延期了儀式和遊行。法院判決認為雙方當事人作成契約之基礎情事已經不存在，契約已不適合再繼續履行，故契約無效。類似案例於德國法中也有「契約之基礎消失理論（Wegfall der Geschäftsgrundlage）」，使當事人得要求法官調整當事人間的法律關係（BGB第313條第2項）。
至於我國如果發生類似情形，會以何種方式處理？我國民法沒有條文規定，可說它不屬於民法定義的「錯誤」情形[footnoteRef:18]。學說有認為可基於誠信原則調整雙方當事人關係；也有認為基於誠信原則，類推適用民法第227條之2的「情事變更原則」；也有認為此種情形，是作為契約基礎事實不存在，雙方主觀上認知錯誤而成立契約，既然契約基礎在締約前不存在，與情事變更原則適用於契約基礎於締約後發生改變之情形具有類似性，所以結論上類推適用情事變更原則應屬妥當；亦有認為將上述德國民法規定當作「法理」，以民法第1條來調整雙方關係 [18:  嚴格來說，「雙方錯誤」之情形下，兩人於契約締結時，就表示內容和雙方意思並沒有不一致，和民法上「錯誤」──兩人於契約締結時，表示內容和雙方意思有不一致的情形不完全相同。] 

[footnoteRef:19]。 [19:  本段整理自陳，316-317頁。] 


（三）身分行為之錯誤
身分行為之錯誤，可否也適用第88條錯誤來處理？身分法學者有不同見解，有些學說偏向認為身分行為事關重大，須兩當事人「真意合致」才可能完成身分行為；若有「錯誤」，根本不產生身分效果。又依照「錯誤」內容不同，學說上有不同的討論。
1. 人別「錯誤」（對象同一性的錯誤）？想和A女結婚，但不小心和A女之雙胞胎B登記。E想和未曾謀面之C男結婚，結果D男假冒C男與E結婚？
     得撤銷說：身分法無特殊規定者，回歸適用民法總則88條，且發現錯誤仍繼續婚姻生活者，可治癒瑕疵（史，164頁、228-234頁：裡面舉出許多不同的「錯誤」型態，有興趣同學可以找來看）
   無效說：根本不存在結婚合意（三人，80頁、三戴，78頁）
    2. 人之「性質錯誤」？如不知對方精神異常？（史，228-234頁、三人，164、三戴，78頁：重大要素之錯誤可謂詐欺，應認可撤銷）


參、參考判決
	最高法院95年台上字第2409號判決
	是被上訴人以其確有將系爭土地之位置誤認係在香蕉園土地，對拍賣標的物之認知錯誤而參與投標，衡情自屬可信。按意思表示之內容有錯誤，或表意人若知其事情即不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將其意思表示撤銷之，但以其錯誤或不知事情，非由表意人自己之過失者為限。又當事人之資格，或物之性質，若交易上認為重要者，其錯誤視為意思表示內容之錯誤，民法第八十八條定有明文。查拍賣土地之位置，地勢是否平坦，人員進出通行是否便利，在交易上均屬重要。準此，被上訴人以其對拍賣標的物之認知錯誤為由，依民法第八十八條之規定於九十年九月八日、十日分別以存證信函向執行法院、華南銀行及陳森吉表示撤銷買賣（拍定），則就系爭土地部分，其撤銷之意思表示，即屬有據。
	視為意思表示內容錯誤之物之性質之錯誤

（陳：本案為物之同一性錯誤）

	台灣高等法院 101 年上字第 339 號民事判決
	惟所謂意思表示內容之錯誤，係指表意人對於表示之內容效力範圍或意義有錯誤，亦即效果意思之瑕疵；而表示行為之錯誤，則指表意人若知其事情，根本不欲為此一內容之表示，亦即如誤說、誤寫、誤取等表示行為本身有錯誤之情形。
	「表示行為錯誤」之定義

	台灣高等法院 92 年上易字第 934 號民事判決
	另表示行為之錯誤，指表意人若知其情事即不為意思表示者，即表意人在客觀上雖曾為表示行為，但主觀上表意人並無效果意思（如誤將千元寫為萬元、以所需之物誤指為他項物品）者。
	「表示行為錯誤」之定義

	最高法院99年台上字第678號判決
	有關物之性質錯誤，本質上屬於動機錯誤，即表意人在其意思形成過程中，對於就其決定為某特定意思表示之物之性質，認識不正確，原不影響意思表示之效力，非在得撤銷之列，但如所涉物之性質係交易上認為重要者，依該條第二項「其錯誤視為意思表示內容之錯誤」之規定，即得由表意人將其意思表示撤銷之。
	當事人之資格或物之性質之錯誤，本質上為動機錯誤

	最高法院 101 年台上字第 267 號民事判決
	（表意人主張）嗣後經伊查證，被上訴人均非真正之法定繼承人，及未有江振華生前一直繼續扶養照顧共同生活事實等資格，是伊對該協議書所載須合法繼承權及酌給遺產請求權之真意，始得分配江振華遺產之意思表示，顯有錯誤，伊如知悉實情，即不為該項和解（協
議）遺產分割之意思表示。又系爭協議書既載「擁有合法繼承權之人」等字樣，即足以表示該協議書之內容係指明被上訴人必須有繼承權資格之意思存在，伊始願意給付，此一繼承權存在之情事當屬民法第八十八條第二項所規定交易上之重要者，其錯誤，是為意思表示內容之錯誤。伊完全信賴調解委員之專業公正立場，因此調解委員所為之錯誤判斷及被上訴人偽立「擁有合法繼承權之人」為甲方，伊並無過失，自得撤銷錯誤之意思表示。（最高法院也認同表意人之見解）。
	當事人之資格之動機錯誤

	大判大正6・2・24（民録23輯284頁）
	「法律行為之要素錯誤而意思表示無效，無非係因構成意思表示內容之主要部分陷於錯誤。基此，縱使物之性狀通常僅為法律行為之緣由、物之性狀錯誤原則上不使法律行為無效，但如表意人將物之性狀作為意思表示之內容，認為若不具此性狀則不願法律行為效力發生，且依據交易之慣習、事物之情形，可認該性狀已經構成意思表示之主要部分，此時因該性狀已成為法律行為之，故對於性狀之錯誤使意思表示無效。綜上所述，原審一方面指出物之性狀通常僅為法律行為之緣由（動機），另一方面指出X將買賣馬匹之年齡和受胎能力作為意思表示之主要部分，構成法律行為之要素，與法恂無違誤。」
	受胎馬錯誤事件

	最高法院82年台上字第215判決
	次查系爭土地登記簿謄本雖記載地目為建，惟台南市政府於六十八年十月二十三日即以南市工都字第五三二一◦號公告將之劃為農漁區，無法申請建築（中略）。基此，系爭土地於兩造訂約前，即屬無法建築之土地。（中略），顯然被上訴人於顯然被上訴人於訂約前，即已向上訴人表明購買系爭土地建築房屋，而上訴人亦曾就建屋之規劃，作若干建議。由此足認被上訴人購買上開土地之動機與目的，在於建屋，至為明顯。又，依買賣契約第二條記載，每坪地價按六萬元計算。惟依卷附（原審卷第 三一頁）之地價證明書記載上開土地八十年期公告現值，每平方公尺僅三千元，換算每坪地價衹九千九百餘元，被上訴人若非以建屋之目的而購買，何須以高出公告地價六倍以上之價格購買不能供建築之用之空地？況被上訴人又非從事農漁行業。以上證 據，在在足證被上訴人購地之初，即以建屋為目的，而上訴人亦係以建地之高價出售系爭土地與被上訴人，殆無疑義。系爭土地既不能供建築之用，而被上訴人根據土地 登記簿謄本上地目為「建」之記載，誤認以為可供建築之用而予買受，自係對於買賣標的物之性質（用途與價值）發生誤認。又自主觀而言，若被上訴人購地之初，知悉該地不能供建屋之用，必不致支付上述高價購買，應可斷言。再從客觀而言，上訴人提出之土地登記簿謄本既記載地目為建，且上開土地周圍復已蓋滿建物，而上訴人又以建地之價格出售，自足造成被上訴人對於上開土地產生無任何建築限制之確信，以 此，凡一般人若處於被上訴人之表意人地位，亦易為相同錯誤之意思表示，茲系爭土地之性質，在交易上確屬重要，被上訴人依民法第八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自得將此項錯誤之意思表示撤銷。
	視為意思表示內容錯誤之物之性質之錯誤

	最高法院98年台上字第1469判決
	當事人之資格或物之性質，在交易上認為重要而有錯誤，倘當事人主觀上知其情事，即不為意思表示，而依一般客觀上之判斷，亦係如此者，當視同其表示內容之錯誤，蓋其資格或性質，既在交易上認為重要，而其錯誤在主、客觀上俱為嚴重，則通常可認其資格或性質為法律行為之基礎，並應為相對人所明知或可得而知。於此情形，該錯誤之表意人自非不得依該條第二項規定將其意思表示撤銷之，始不失該條項規範之真諦。
	何謂「交易上重要」

	台灣高等法院93年重上字第247號民事判決
	按意思表示，因傳達人或傳達機關傳達不實者，得比照民法第88條之規定撤銷之，民法第89條定有明文。而本條性質上仍屬於表示行為之錯誤，應以欲撤銷意思表示之表意人其傳達人或傳達機關有傳達不實之情形，始得比照民法第88條第1項撤銷之。上訴人主張：系爭土地磋商買賣之過程中，仲介公司一直傳遞系爭土地面臨公園、市場預定地之訊息，故上訴人係以系爭土地面臨公園、市場之價值為衡量系爭土地買受價格之依據，並因之以一坪30萬元之高價買受系爭土地等語，核係主張竹北不動產公司傳達出賣人欲出售之標的物品質事項有不實情形，依前開說明，僅得由為出賣人之被上訴人撤銷之，上訴人不得依民法第89條撤銷己方之意思表示。故上訴人前開主張亦非可取。
	非傳達錯誤

	最高法院99年台上字第678號判決
	惟按民法第八十八條撤銷權之規定，乃係為救濟因表意人主觀上之認知與事實不符，致造成意思表示錯誤之情形而設，其過失之有無，自應以其主觀上是否已盡其與處理自己事務同一之注意為判斷標準。查原審僅以被上訴人於投標前無法進入系爭土地現場查看並實際進行坡度勘測，即謂其無法向台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查詢系爭土地之實際坡度為何、有無使用限制或得否建築等情，而認其就投標之意思表示內容錯誤為無
過失之主張為可採，對於被上訴人不能至現場查勘何以即不能向主管機關查詢一節，未說明其認定之依據及理由，已有推論過程不符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與理由不備之違法。
	表意人有過失與否，應依「具體輕過失」判斷




肆、事例探討
	1.-1. 無錯誤
	天然氣公司甲員工抄表抄錯，少抄一個「零」，客戶乙因此收到帳單只付原用瓦斯度數十分之一的價格，天然氣公司甲發現此情事，向乙依契約或不當得利催繳剩餘價款，甲發現並進行催告繳款時，距離乙收到帳當已過2年。（改編自最高法院 87 年台上字第 493 號民事判決）

	1.-2.無錯誤
	甲公司競標花蓮縣政府之「路邊停車場委託民間經營管理」之標案，即由甲支付政府權利金，政府委託甲管理經營停車格，收益由甲取得。花蓮縣政府作成招標文件內有預期收益、成本分析等項目，除記載舊停車格之收益外，並計畫劃定新停車格，並以舊停車格之收益來預估新停車格之收益。甲得標後實際開始經營，發現舊停車格之收益有達預期，但新停車格則因停車位置、人車數量、民眾停車習慣等，未達想像的收益。（改編自最高法院 109 年台上字第 17 號民事判決）

	2.-1. 土地同一性錯誤（意思表示內容錯誤）
	買受人甲經營修車廠，為拓展業務，欲購買修車廠隔壁的A、B兩地。出賣人乙真正欲銷售者為兩地旁邊的C、D兩地，C、D上方有中油的天然氣輸氣管線，無法作為修車廠使用。甲乙交易價額以A、B兩地同類的土地的價格加以設定，非以C、D兩地同類的土地的價格設定。地政人員陪同甲乙於現場查勘時，釘樁也是A、B土地之上，出賣人有看過打完釘樁的位置，未表示異議。最後簽約完成甲才發現契約書上書寫的是買賣C、D土地。（改編自台灣高等法院 92 年重上字第 138 號民事判決）

	2.-2. 當事人同一性錯誤
	乙公司因為面臨倒閉，欲用自己所有之工廠機器融資，今有騙子丙，向乙佯裝自己是金主甲，說服乙將機器先過戶給自己，並告知乙自己會支付他600萬，乙於是先將機器過戶給丙；丙接下來並找上甲，告訴他自己就是乙，想要賣機器，並出示機器於自己名下的證明，表明甲若支付自己600萬元，自己就會將機器過戶給他。沒想到丙拿著錢和機器人間蒸發，甲乙都認為自己的締約人是對方。（改編自台南地方法院 105 年重訴字第 153 號民事判決）

	3.-1. 「交易上重要事項」
	甲和乙為被繼承人丙之唯二繼承人，就丙遺留之26筆土地簽立遺產分割協議書，26筆土地之外，其實還有幾筆土地，是借名登記在乙之名下，甲不知，故僅就26筆土地作遺產分割協議，後來才發現其他土地之存在後，向法院請求撤銷前次遺產分割協議，重新另行分配。（改編自最高法院 110 年台上字第 371 號民事判決）

	3.-2.「交易上重要事項」
	乙向甲承攬工程，向甲表示因物價上漲需依約政府物價調整原則調整承攬之價金，甲誤以為確有物價上漲情況而調漲之，事後發現總體物價雖有上漲，但承攬所需使用之機電設備並無上漲，根本不須調整。（改編自最高法院 99 年台上字第 678 號民事判決）

	3.-3. 88條1項
	乙喝酒開車出車禍，送醫時昏迷不醒，無法量測血中酒精濃度，因此病例上寫未記載酒測值，保險公司甲因此給付其車禍死亡保險金271萬。實際上保單上有記載飲酒開車死亡不理賠。（改編自最高法院 110 年台上字第 1724 號民事裁定）

	4.-1.表示行為錯誤
	甲為線上購物網，其價格設定人員本想就網站上A、B兩種之商品提供適用7,000元之線上折扣，卻誤於網站上將本應設為「OR」之選項，誤設為「AND」，導致所有商品都可使用7,000元折扣。消費者乙於網路購買一台型號為戴爾2009W的20吋之寬螢幕液晶顯示器，和一台型號為戴爾E2009W的20吋之寬螢幕液晶顯示器，並於網路上輸入信用卡資料，顯示交易成功。（改編自台灣台北地方法院 99 年消簡上字第 1 號民事判決）

	4.-2.表示行為錯誤
	上例中，乙為家電公司，看到價格那麼便宜，於是下訂單購買共160台戴爾2009W的20吋之寬螢幕液晶顯示器，欲轉售獲利。（改編自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9 年訴字第 559 號民事判決）

	5.-1.物之性質動機錯誤，
但有過失
	民眾甲向國有財產局標買土地一筆，該土地使用分區雖為「第一種住宅區」，且位於已建成之住宅區內，但事實上因為坡度過高，無法供建築使用。（改編自最高法院 99 年台上字第 678 號民事判決）

	5.-2.物之性質動機錯誤，但有過失
	土地買受人甲為建設公司負責人，有多次投資土地之經驗，甲欲自乙購買A土地，卻因帶看之仲介丙帶錯地方，誤以為A土地出位於7-11便利超商對面及涮涮鍋旁地段極佳之土地，故沒有仔細研究乙交予其之地籍圖和登記謄本，也未上網查詢政府使用分區之公告，締結買賣契約後才發覺該土地之地目為農田。（改編自最高法院 106 年台上字第 2019 號民事裁定）

	5.-3.物之性質動機錯誤，但有過失
	土地買受人甲買受兒童樂園預定地，疏未注意地目已經變更為住宅用地。地目變更已公告於網路上。（改編自最高法院 87 年台上字第 2701 號民事判決）

	6.-1.
不知法，單純動機錯誤
	農業用地轉換成工廠用地，需要經過不少政府的評估、輔導和管理。土地買受人甲購買農地，欲於上面建造廠房經營工廠，和出賣人乙約定由乙協助申請「臨時工廠許可」，若事成則給付400萬。後來該農地確實經由乙申請，得到「臨時工廠許可」。但最終因為政府判斷不適合轉為工業用地，無法將該地終局改為「丁種建築用地」。甲誤認只要能申請取得「臨時工廠登記」就一定能讓土地變更為「丁種建築用地」。（改編自最高法院 109 年台上字第 3306 號民事裁定）

	6.-2.
不知法，單純動機錯誤
	甲不知土地法裡有「派下員之優先承買權」之規定，向祭祀公會乙購買祭祀公業之土地一筆，契約成立後，乙之派下員丙行使優先購買權，甲認為自己如果知道有所謂優先購買權的規定，就不會締結契約。（改編自最高法院 108 年台上字第 661 號民事判決）

	6.-3.
不知法，但非單純動機錯誤
	勞動基準法規定，資遣費以離職前6個月之平均工資為計算基準。甲女受資遣，本來依照離職前6個月之平均工資為計算，應可領取8萬元資遣費，但公司告訴她資遣費是以勞保投保薪資為計算基準，故僅可領取6萬元，甲女以為6萬元依照法律規定算出來的價格，故同意資遣費以後離職。（改編自台灣高等法院 102 年勞上易字第 134 號民事判決）

	7.-1.單純動機錯誤
	甲向乙買受起重機，誤以為起重機有「自由落鉤」之配備，實際上沒有附。一般起重機交易實務上，「自由落鉤」並非起重機標準配備，且「自由落鉤」單買之價格，占吊車全部售價9分之1；於甲乙契約締結構成中，並未曾就此「自由落鉤」價格特別討論，也沒有記載於系爭報價單、備忘錄或預約單上。（改編自最高法院 107 年台上字第 1179 號民事判決）

	7.-2.單純動機錯誤
	乙公司招標某地停車位管理權，甲公司競標，某地劃有67個停車位，但該停車位有些是前個廠商違法劃的，甲競標後申請台北市政府核劃停車位，發現只能劃49個。（改編自最高法院 107 年度 台上 字第 726 號民事裁定）

	7.-3.單純動機錯誤
	甲女和乙男調解離婚，離婚條件將房地分配給乙男。甲女本以為就算將房地分配給乙男，自己生活費仍然足夠，故同意將房地分配給乙男，但離婚後，甲女開始找房子租，但沒想到台北房租那麼高，生活費根本不夠用。（改編自最高法院 104 年台上字第 909 號民事判決）

	8. 動機錯誤與詐欺
	乙為銷售「一世情人」、「南寶寺逍遙世界金寶塔」、「全球會籍」旅遊卡等產品，訓練其業務員丙前往婚友社找尋對象。甲於婚友社認識丙，丙以各種方式將甲誘至公司，以有業績壓力、家境困難等為由博取同情，甲禁不住柔情攻勢，以刷卡、貸款等方式購買「一世情人」之套裝產品，後來丙還寄感謝函給甲，使甲誤以為甲丙真心交往中，更再以各種藉口，誘使甲再以貸款方式購買乙之「南寶寺逍遙世界金寶塔」之塔位永久使用權狀和「全球會籍」旅遊卡等產品，等甲無力負擔時，隨即冷漠以對，進而置之不理。（改編自最高法院 97 年台上字第 1209 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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